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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7        证券简称：*ST永泰        公告编号：临2020－093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规定，

若出资人组会议未表决通过《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

简称“重整计划”）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且未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

的规定获得法院裁定批准，或者重整计划未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法院将裁定终

止公司重整程序，并宣告公司破产。若公司被实施破产清算，根据《股票上市规

则》第14.3.1条第（十二）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分析、慎重表决并注意投资风险。 

 

鉴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泰能源”或“公司”）重整计划涉及

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根据《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经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晋中中院”）同意，决定于2020年12月16日14时30分召开永泰

能源出资人组会议，对重整计划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进行表决。现将出资人权

益调整方案公告如下： 

一、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必要性 

永泰能源债务违约后，已无力清偿到期债务，目前已经进入重整程序。为确

保债权人会议顺利表决通过重整计划，避免被宣告清算，最大限度维护出资人权

益，出资人和债权人需共同做出努力，共同分担实现公司重生的成本。因此，重

整计划将对永泰能源出资人的权益进行调整。 

二、出资人权益调整的范围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重整计划涉及出资人权益调

整事项的，应当设出资人组对该事项进行表决。出资人组由截至2020年12月9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永泰能源股东组成，上述股东在2020年12月9日后至本重整计划规定

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毕前由于交易或非交易原因导致持股情况发生变

动的，重整计划规定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效力及于其股票的受让方及／或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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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人。 

三、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内容 

1.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 

以永泰能源现有总股本1,242,579.53万股为基数，按照每10股转增7.88股的比

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约979,196.88万股股票（最终转增的准确

数量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为准）。转增后，永泰能源总股本将由

1,242,579.53万股增加至2,221,776.41万股。 

2.转增股票的用途 

上述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进行分配，而是全部按照本重整计划的规定向债权

人进行分配以抵偿债务及支付相关重整费用。 

为保障永泰能源恢复持续盈利能力，增强各方对永泰能源未来发展的信心，

充分体现控股股东的担当与对永泰能源的支持，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永泰集团”）自晋中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五年内不减持其所持

有的永泰能源股票；永泰能源董事（独立董事除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永

泰能源与所属子公司相关核心管理人员、永泰集团及其所属企业管理层人员（前

述人员以公司已披露的增持公告中相关增持人员为准）自重整计划裁定批准之日

起三年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永泰能源股票。 

同时，为了实现债权人有序退出，维护全体债权人利益，受让本次转增股票

的债权人，自受让转增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次转增的永泰能

源股票；自受让转增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后每个季度减持其所持有的本次转增的永

泰能源股票的比例不超过六分之一（每个季度可减持但未减持的本次转增的股票，

可累计至以后任意季度减持）。 

四、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后的预期效果 

根据上述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永泰能源出资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绝对数量

不会因本次重整而减少。重整完成后，永泰能源的基本面将发生根本性改善，并

将提升持续盈利能力，重回良性发展轨道，公司价值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全体出

资人所持有的永泰能源股票也将成为更有价值的资产，有利于保护广大出资人的

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二月一日 


